
基隆市衛生局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審查作業及基準 

115年1月23日基衛醫字第1140207442號函公布 

壹、 依據 

 衛生福利部108年11月29日公告之「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

參考原則」暨109年7月29日修正函文辦理。 

貳、 審查對象 

     本市合法設立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或其他認可之機構。 

參、 審查內容 

     本局受理審查之通訊心理諮商業務實施計畫內容，應載明事項： 

一、應備文件 

(一)實施之醫事人員。 

(二)業務項目。 

(三)實施對象。 

(四)實施期間。 

(五)合作之醫事機構及計畫。 

(六)告知同意書範本。 

(七)個人資料保護及資料檔案安全維護措施。 

(八)其他本局指定事項。 

二、審查方式 

分兩階段審查 

第一階段行政審查 

第二階段專家審查，由心理衛生、資訊安全、醫事法律相關領域專家組成審

查工作小組，協助案件審查及爭議案件討論等。機構依審查意見修正函復本

局核定，方能依計畫執行。 

 

 

 

 

 



 肆、 審查基準 

  實施計畫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項次 審查內容 說明 

一 實施之醫事人員 需檢附佐證資料 

(一) 心理師名冊暨支援報備資料(機構執登

者) 及機構執登心理師執業執照、證書

影印。 

(二) 心理師支援報備資料表(非機構執登者) 

提供本局核准或下載醫事系統核准表單

影印。 

(三) 實習心理師(依據心理師法第42條之規定

執行業務)名冊。 

(四) 提供本局核定之收費標準核定函影本。 

二 業務項目 (一) 依心理師法第13條、第14條。 

(二) 排除初診個案。  

三 實施對象 (一) 年滿18歲具行為能力者且排除精神官能

症、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不全患者。 

(二) 欲申請通訊心理諮商者，需經該機構執

登之心理師依專業判斷是否合適接受通

訊心理諮商並取得本人同意書後，始能

為之。 

四 實施期間、展延

及變更 

(一) 報備許可後（以本局核准函發文日期為

準）起算1年。 

(二) 自有效期屆滿之翌日零時起，得以相同

實施內容展延1年，若中央核定原則停止

實施或機構實施許可因故由本局中止或

本案實施辦法異動等原因，則本計畫停

止實施。 

(三) 機構應於屆期前來函本局申請計畫展延



（含變更）或報備停止實施。 

五 合作之醫療機構

計畫 

非醫療機構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應與醫療

機構訂定轉介合作計畫 

六、告知同意書 

檢具之說明，應包括： 

    (一)同意書表頭應註明為「通訊心理諮商同意書」。 

(二)本人同意接受(機構全名)(以下簡稱機構)提供通訊心理諮商服務，並同

意配合安裝由機構指定之通訊系統。 

(三)進行通訊心理諮商前，本人應於視訊鏡頭前出示含照片之身分證件，供

心理師核對身份。心理師亦應出示有效執業執照，供本人核對心理師身

份。 

(四)心理師應於機構諮商室內提供通訊心理諮商服務，以維護本人諮商內容

之保密性。 

(五)本人應於隱密、不受打擾之空間內接受通訊心理諮商服務，雙方均不得

私下對諮商內容截圖、錄音、錄影、或使他人從旁觀看、或進行網路直

播等其他活動，以保障雙方隱私。如有相關情形不服勸阻，機構依法處

理。 

(六)本人同意配合通訊心理諮商相關之系統穩定守則，在與心理師進行通訊

心理諮商時，妥善使用自身之通訊設備。過程中，若發現有影音設備規

格不足，或通訊狀態不佳等情況而對諮商造成明顯干擾時，本人與心理

師雙方均有權即時提出停止通訊心理諮商程序之要求，並協議因應方式 

(七)本人同意遵守通訊心理諮商之視訊安全與倫理規範，不能傳輸助長國內

不利條件及和涉及國家安全之資料;不能傳輸任何不符合當地法規、國

家法律和國際法律的影音或圖文資訊。 

(八)本人同意遵守本人同意遵守「(機構全名)通訊心理諮商同意書」上關於

諮商費用、出席諮商規則、諮商關係避免、諮商結束、保密倫理、錄音

(影)同意及資料保管、保護生命等相關內容。 

(九)本人已熟悉基本網路特性與通訊軟體操作能力。 

(十)本人同意由機構執業心理師依專業判斷是否合適，並簽署同意書後，接



受通訊心理諮商。 

七、個人資料保護及資料檔案安全維護措施應說明個人資料保護及檔案安全

維護措施，應包括： 

(一)進行通訊心理諮商前，心理師應於視訊鏡頭前出示有效執業執照，供個

案核對心理師身份，個案也應出示有照片之身分證件，供心理師核對身

份。 

(二)心理師應於機構諮商室內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服務，以維護個案諮商內容

之保密性。個案也應於隱密、不受打擾之空間內接受通訊心理諮商服

務，亦不得私下對諮商內容截圖、錄音、錄影、使他人從旁觀看、或進

行網路直播等其他活動，以保障雙方隱私。 

(三)通訊心理諮商紀錄之保管應依心理師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以

紙本記錄保密留存，並標註「通訊心理諮商」作為本局查核依據。 

(四)當有人員歇業、離職應清楚登載，並進行資訊安全之維護，完整相關使

用資料權限均須異動。 

八、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一)應有收費標準及項目之說明，並依規定開立收費明細及收據。 

   (二)通信軟體 

1.敘明通信軟體完整執行流程及機構針對資訊安全有何防範措施。 

2.通訊心理諮商業務之執行，得以固定通信、行動通信、網際網路及其他

可溝通之通信設備或方式為之，選擇之通信軟體注意事項: 

(1)非中國大陸開發。 

(2)能確保個人資料之隱私性及安全性。 

(3)通信軟體之選擇可參考符合HIPAA規範且不具資通安全疑慮之軟體。 

3. 使用軟體時需注意: 

(1)使用通信軟體之設備應具備安全性，如注意作業系統安全性更新、安裝

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病毒碼及掃毒等。 

(2)科技日新月異，使用通信軟體之設備須隨時將軟體更新到最新版本以避

免出現資訊安全漏洞。 

(3)啟用會議密碼以限制參與人員，而且不重複使用相同進入碼及會議室編



號。 

(4)禁止外部應用程式存取。 

(5)以上條件皆須符合，若日後發現有資訊安全漏洞應立即停止使用該軟

體，若有發生前述行為情事相關法律責任由申請單位負責。 

伍、 核准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之機構，若經查核違反本計畫書核定之內容，

本局立即取消機構該項業務資格；該機構心理師如繼續執行通訊心理諮商

業務，則違反心理師法第 10 條，則依同法第 31 條規定論處。 


